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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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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
管制編號

申報
運作紀錄

系統註冊
及

憑證綁定

登入毒性及關注化學物
質登記申報系統

（依管編註冊基本資料並綁定工商憑證）

既有毒化物
運作業者

無管制編號業者

依規定
進行申報

至環境保護許可管理資訊系統(EMS)，
線上/紙本申請管制編號

https://ems.epa.gov.tw/

申請
核可證件

應於指定日期前取得證件

既有空、水、
廢運作業者
（有管制編號） （有管制編號）

https://ems.epa.gov.tw/Default.aspx


一、申請管制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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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本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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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申請管制編號傳真單後，
填寫資料、申請並提供相關
證明文件後，傳真至環保局

環境保護許可管理資訊系統(EMS)
https://ems.epa.gov.tw/

https://ems.epa.gov.tw/


• 線上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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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點選新申請管制編號

2 類別選擇「毒」

3
依實際持有文件，選擇填寫工廠
或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內登載資訊



• 線上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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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實際地址可勾選同工廠或公司
登記資料

5

實際廠場地號及二度分
帶座標為必填欄位，取
得方式可至地籍圖資系
統及TGOS平台查詢

6
填寫環評狀態、負責人資料、
聯絡人資料



待環保局核發8碼管制編號
再至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登記申報系統（業者端）進行註冊

• 線上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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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上傳佐證資料，選附件
類別及輸入證號(檔案以
圖檔與PDF檔為主)

9 上傳檔案成功

10 點選確認送出



• 系統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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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輸入管制編號

點選傳送資料，並至EMS毒
化物環保聯絡人之電子郵件
信箱收取驗證信進行綁定

3
設定問題及答案，以
供密碼遺失時使用

1
取得管制編號後，請至毒性
及關注化學物質登記申報系
統，點選立即註冊

4



• 憑證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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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至毒化物環保聯絡人信箱
收取驗證信，插入憑證卡
片，再點選憑證連結

6
輸入卡片密碼，再輸入收取驗證信
之Email，即完成憑證卡片綁定

首次使用或無法正常使用憑證登入者，
請先安裝內政部開發之跨平台網頁元
件 HiCOS 跨平台網頁元件

https://moica.nat.gov.tw/download/File/HiCOS_Client.zip


二、證件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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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件核發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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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申請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證件核發流程

➢至毒化物
系統填寫
申請書並
上傳檢附
證明文件
➢申請保密

➢地方環保主
管機關進行
審查 (可同
意或駁回保
密申請 )，
必要時進行
現勘

➢地方環保主
管機關完成
審查並確認
完成資訊公
開

➢業者確認公
開

➢業者接獲通
知後，辦理
繳費及領證

發證／通知
業者領證

主管機關
審查

業者提
出申請

審查通過
辦理資訊
公開

業者上傳
證書首頁

➢自證件送達15
日內，業者需掃
描證件首頁並隱
匿個資，完成上
傳證書公開



• 申請前作業－圖資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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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上傳資料類型，點選運
作人或運作場所後方編輯

4 依序上傳檔案

1
使用憑證登入毒化物系統，毒
性化學物質申請暨申報專區

2
點選查詢專區
內圖資區管理



• 證件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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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點選[許可證/登記文
件/核可文件]申請

3 點選登入連結至EMS系統

➢ 進入申請單管理（毒化物）

1
使用憑證登入毒化物系統，毒
性化學物質申請暨申報專區



• 證件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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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點選基線資料填報/確認

5 點選許可申請、變更/異動

6
依欲申請證件類型點
選該連結進行申請

➢ 進入申請單管理（毒化物）



• 證件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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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點選進入毒化物系
統，進行證件申請

➢ 進入申請單管理



• 證件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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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點選申請新證件，
開始申請證件 ✓編輯：開始進行申請單填寫

✓預覽：申請單填寫完成後，點選
預覽可檢視內容並列印表單

✓刪除：刪除該份申請單

➢ 開始申請新證件



• 證件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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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證件變更、展延、換發或補發

1 點選證件管理

2 點選展延/變更/換發/補發

3 選擇申請類別並新建申請單



• 證件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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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填寫申請人姓名資料2
點選帶入EMS資料，帶入基
本資料，並填寫聯絡人資料

4

若有第2貯存場所，至此點選
新增貯存場所，再點選變更，
查詢選擇正確貯存場所管編，
由系統帶入貯存場所資料

3

點選帶入EMS資料，帶入基本資
料，填寫正確聯絡人資料、行業
別、所在區域等場所資料請依事
實，並點選確認環評狀態

➢ 填寫基本資料（毒化物及關注化學物質）



• 證件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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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寫毒性化學物質

2 勾選運作行為

1 選取運作之毒化物，填寫濃度（5%為單位）

4
運作多項毒化物時，
請點選新增按鈕，
逐項進行填寫

3 選擇使用目的用途



• 證件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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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開資料：可勾選申請資料欲
保密之項目，並敘明保密原因

➢ 填寫通關資料及公開資料

1

填寫通關者統一編號，並選擇
欲進出口之毒化物，填寫正確
C.C.C. Code

多項毒化物及關注物質須輸出
或輸入者，請點選新增，逐項
進行填寫

1.登記文件無須填寫通關資料。
2.核可文件第四類才可填寫輸出資料，
其他則為逐批申請。



• 證件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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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傳附件檔案

1 基本資料請依實際持有文件上傳

2
審核資料請上傳土地分區使
用證明書或土地登記簿謄本、
安全資料表及其他文件資料



• 證件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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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緊急應變中之防災基本資
料表請於申請專區填報

➢ 上傳附件檔案

2 配置圖須於圖資區上傳後拉選

檔案請勿超過3MB，並須以PDF格式上傳(*.pdf)

3

其他請上傳毒性及關注
化學物質許可、登記、
核可文件申請資料切結
書及其他檢附資料



• 證件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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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點選列印(重新轉檔)進行PDF轉
檔作業，即可進行送審作業

➢ 提送地方環保主管機關進行審查



• 證件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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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通過案件進行確認，並點
選確認公開資料

2
點選確認，並同意
公開完成公開作業

➢ 審核通過確認公開資料

環保局審核通過後，申請業者須確認公
開資料，環保局才得以進行發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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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件申請
➢ 上傳證書公開

業者取得紙本證件15日內，需自行掃描證件首頁並隱
匿個資，完成上傳證書公開

1
於公開資料，將證件首頁掃描
並隱匿個資，完成上傳



三、運作紀錄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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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錄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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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點選廠商資料維護

➢ 建立上下游流向資訊

申報運作紀錄，輸
入、輸出、販賣、
貯存及其他行為，
須選擇流向公司 3

選擇新增國內或國外業者，
依序填寫流向業者相關資訊

2
點選上游廠商資料維護、
新增、修改



•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錄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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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點選申報專區的日紀錄填寫

2 點選日紀錄填寫進行申報

➢ 申報運作紀錄



•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錄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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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點選欲申報證件

3
選取運作場所、紀錄期間、毒
化物、物質狀態、輸入填表人

5 點選單位

7
不沿用申報資料
則填寫商品名6

沿用申報資料，
點選帶入

➢ 申報運作紀錄



•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錄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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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輸入、輸出、販賣、貯存及
其他行為時，須選擇流向公
司及運送表單編號

8
表格建立完成，點選
新增紀錄開始申報

➢ 申報運作紀錄



四、防災基本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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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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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選擇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申請暨申報專區，個別進入填寫

網址 https://flora2.epa.gov.tw

依序進行：
1.圖資區相關檔案上傳；2.防災基本資料表提報



• 圖資區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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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需新增運作場所，可點選「新增」搜尋場所。

系統提供運作人及運作場所欄位，請選擇各上傳對象後點選編輯進入



• 圖資區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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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點選「運作人」後方［編輯」，上傳
運作人基本資料，包含公司登記證、
商業登記文件或工廠登記證，及負責
人身分證

2.上傳檔案以PDF檔(3MB內)為主



• 圖資區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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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運作場所」後方編輯，上
傳配置圖、基本資料、毒化物及
關注化學物質資料及安全資料表
※內部配置圖、全廠配置圖及安
全資料表為必填欄位

確認圖資區內容無誤後，
再至防災基本資料表填寫



• 防災基本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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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點選[防災基本資料表]

2 首次填報者，請點選[新增]



• 防災基本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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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開始進行申請單填寫
✓刪除：刪除該份申請單
✓引用：帶入前次申請表單之資料
✓預覽：申請單填寫完成後，點選預覽

可檢視內容並列印表單



• 防災基本資料表-運作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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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填寫聯絡人相關資料

3
點選帶入EMS資料，如EMS資料
有誤，請至EMS系統修正



• 防災基本資料表-運作場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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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點選運作場所資料，帶入運作場所
基本資料，並填妥場所相關資料

若帶入EMS或場所資料
有誤，請至環境保護許
可管理資訊系統(EMS)

基本資料表(表C)進行修
正變更，並重新於本欄
位帶入資料。

相同管制編號下，如有多個場所，可點選新增增設不同場所座標



• 防災基本資料表-運作場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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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防救實際負責人與主要工作人員

外部支援廠商、機構

緊急醫療網責任醫院或運作場所鄰近醫院

根據場所位置填寫資料:

1.專責人員
2.災害防救之工作人員
3.外部支援廠商、機構
4.緊急醫療網責任醫院或運作
場所鄰近醫院
5.已加入之聯防組織

6
依序填寫運作場所相
關緊急應變欄位資訊



• 防災基本資料表-物質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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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可點選列管化學物質項目之新增，填寫產品之
中英文及產品俗名，或直接點選[從證件帶入]

8
帶入後，根據各物質
欄位填寫詳細內容

相同運作場所內毒性及
關注物質，可填寫於同
一份防災基本資料表



• 防災基本資料表-物質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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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填寫物質基本資料、場所座標、濃度，
及經常存量，包裝容器及用途

如有一個以上入口位置，請
點選新增，依序填寫座標

記得選擇物質

根據各物質存放的包
裝及容器，填寫型態、
根據類型填入對應的
規格
例如:填寫鋼瓶，需填
寫裝滿時壓力值。

如物質有多個包裝及
容器，請點選新增



• 防災基本資料表-可波及性物質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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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填寫化學品中文名稱、CAS NO、含量後，點
擊「新增」後再點擊「填寫」，填寫詳細內容

如物質有多個包裝及容器，請點選新增



• 防災基本資料表-應變器材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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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新增場廠資材]，依
實際設置情形增列填寫11

小提示:在快速搜尋處輸入”火”字（不需按Enter），
系統將提供有火字的選擇

12
填寫詳細資料後，點擊[新增]，
再依實際情形提報



• 防災基本資料表-文件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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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選須檢附資料並上傳附件檔案或由圖資區上傳，
選擇完成後狀況將顯示為已完成

13
針對佐證文件進行上傳，
檔案限制3MB、PDF格式

系統提供兩種上傳方式:

1.點選「上傳」，可至電腦選取
檔案。
2.配置圖上傳，請確認前一項目
之圖資區已上傳完成，上傳完畢
後，使用下拉式選單（可以一次
拉好四個欄位的檔案），再按下
「由圖資區上傳」一鍵上傳。



• 防災基本資料表-文件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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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個步驟皆完成後，即可提出申請，提出後不可任意修正
點選瀏覽功能可進行資料套印

可以再提出申請前，先點選
瀏覽功能套印資料，檢查一
下有沒有問題再提出申請。



• 防災基本資料表-瀏覽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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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選擇此次要隨證件送審之物
質後，點選文件列印下載。

系統提供全選功能，一次選
擇已填寫之防災物質，如因
證件類型不同需要個別提送，
請再個別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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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項

如第三、第四步驟，達以下條件者需填報包裝容器規格:

(一)第3類所有型態毒性化學物質與第1、2類氣體毒性化學物質
（所有量均須填報包裝容器規格）。

(二)第1、2類固體、液體毒性化學物質（逾5公斤須填報包裝容器規格）。

(三)第4類毒性化學物質及關注化學物質所有型態
（氣體10公斤、液體208公升、固體200公斤以上須填報包裝容器規格）。

(四)可能波及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其他化學品
（氣體10公斤、液體208公升、固體200公斤以上須填報包裝容器規格）。



五、專業應變人員登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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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

51

✓ 為落實各項專業應變工作，建立毒性及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應變人員訓練
管理制度，故訂定專業應變人員之訓練及管理相關事項，使運作人指派之專業應
變人員至事故現場足任應變及善後處理等事宜

運作人

✓毒化物

✓危害性關注
化學物質

專業應變人員
參加訓練及再訓練指派

或委託
專業應變機關（構）
通過主管機關認證

子法：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環境事故專業應變諮詢機關
（構）認證及管理辦法(109.03.03)

事故
發生



運作總量商數計算流程

運作種類數量
及日運作總量

確認高、低階
對應量

計算商數

符合登載條款

確認毒化物及危害
性關注化學物質數
量及日運作總量

判斷物種危害辨
識資料所屬類別

計算高階及低階
運作總量商數

依計算商數結果，
商數大於一者符
合該階定義

1
2

3
4

應登載人數計算說明



分類/級別
低階

運作總量
(公噸)

高階
運作總量
(公噸)

氧化性氣體第一級 50 200

急毒性物質第一級 5 20

水環境之危害物質
（急毒性）第一級

100 200

某運作業者於廠內運作2種毒性化學物質

氟氣 乙腈

最大日運作總量3公噸 最大日運作總量40公噸

化學品危害分類

1.加壓氣體
2.氧化性氣體第1級
3.急毒性物質第1級
4.腐蝕／刺激皮膚物質第1級
5.嚴重損傷／刺激眼睛物質第1級
6.水環境之危害物質（急毒性）第1級
7.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重複暴露第1級

氟氣
高、低階判斷

應登載人數計算說明



分類/級別
低階運作
總量(公噸)

高階運作
總量(公噸)

易燃液體
第二級或第三級，可能因其
製程條件造成重大事故危害
者，如高壓或高溫等

50 200

閃火點≤攝氏六十度之其他
液體，可能因其製程條件造
成重大事故危害者，如高壓
或高溫等

50 200

非屬前述分類之第二級或第
三級易燃液體

5000 50000

某運作業者於廠內運作2種毒性化學物質

氟氣 乙腈

最大日運作總量3公噸 最大日運作總量40公噸

化學品危害分類

1.易燃易體第2級
2.急毒性物質第3級（皮膚）
3.嚴重損傷／刺激眼睛物質第2A級
4.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第2級
5.急毒性物質第5級（吞食）
6.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重複暴露第2級

乙腈
高、低階判斷

應登載人數計算說明



02 應登載人數計算範例說明

運作種類數量
及日運作總量

確認毒化物及危害性關
注化學物質數量及日運
作總量

1
氟氣 乙腈

最大日運作總量3公噸 最大日運作總量40公噸

確認高、低階
對應量

2
判斷物種危害辨識資料
所屬類別，及對應出之
低階及高階對應之運作
總量

氟氣 乙腈

低階
運作總量(公噸)

高階
運作總量(公噸)

5 20

低階
運作總量(公噸)

高階
運作總量(公噸)

50 200



02

計算商數3 計算高階及低階運作總量商數，加總其商數是否大於一

氯氣最大運作總量3公噸

氯氣低階最大運作總量5公噸

乙腈最大運作總量40公噸

乙腈低階最大運作總量50公噸
+ = + =3

5

40

50

7

5
>1

氯氣最大運作總量3公噸

氯氣高階最大運作總量20公噸

乙腈最大運作總量40公噸

乙腈高階最大運作總量200公噸
+ = + =3

20

40

200

7

20
<1

>1符合低階運作總量

≤1 未達高階運作總量

符合登載條款 應依第13條第2款登載3人以上（技術級2人、操作級1人）4

應登載人數計算範例說明



功能登入方式

57

毒化物業者/
部分聯防組織組員

運輸業/
無管編之聯防組織組員

應變人員登載功能皆採既有登入方式，使用者無需另記帳號密碼



功能介紹

58

毒化物業者及部分聯防組織組員登入毒化物登記申報
系統後，點選應變人員資料登載及風險等級試算功能



02

系統計算結果
系統依據法規第十三條、第十四條規範，計算
各運作業者應登載人數提供參考

風險等級試算功能操作說明



自行輸入計算
運作業者亦可選擇自行輸入高、低階運作量、
或跨區單次運送量進行風險等級試算

1
依運作情形勾選日運作量/單次
最高運作量後，點選「進行試算」
後，系統則將顯示計算結果

2
若確認應登載人數是否正確後，請點
選「確認以自行試算結果登載」或
「以系統試算結果登載」，作為應登
載專業應變人員人數

風險等級試算功能操作說明



1.基本資料
首次登入填寫時，點選「新增」按鈕，建立應變
人員填報表單

登載功能介紹(1/5)

61



1.基本資料
首次使用應先行建立撰寫人員、是否委託等資料，
其他基本資料由系統帶出

1
填寫撰寫人員
資料

2
填寫是否委託應變機
關構，若是則選擇帶
入應變機關資料，及
上傳委託契約書

3
若上述資料填寫完成後，點選「完成
儲存並至下一步」，進入登載步驟

功能介紹(2/5)

62



2.建置人員清單 建立該單位欲登載人員名冊

以姓名、身分證字號及證
書字號，進行雙重驗證，

降低個資洩漏疑慮

4
確認查詢後帶入資料是否正確，正確
後請點選新增，建立登載人員名冊

功能介紹(3/5)

63



3.人員登載資訊 以人員清單為基礎，填寫清單人員設置狀態

5
點選登載等級，查詢進行應變人員登載
等級填寫，並於填寫完點選儲存

功能介紹(4/5)

64



4.查詢及修正介面
提供已設置人員清單，供業者進行檢視或
變更

功能介紹(5/5)

65



六、事故調查處理報告功能

66



法源依據

✓ 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四十一條第五項，訂定毒性及關注化學物
質事故調查處理報告作業準則

✓ 依第二條規定，毒性化學物質及經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
指定公告具有危害性之關注化學物質（以下簡稱毒性及具危害性關注化學
物質）運作人應於事故發生後三日內，依第三條規定提報初步事故調查處
理速報（以下簡稱速報）；並於事故發生後十四日內，依第四條規定提報
總結事故調查處理結報（以下簡稱結報），報請事故發生所在地之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備查，並副知中央主管機關。

✓ 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七月一日起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網站填報

67



事故速報功能(1/10)

1
第一次填報點選
「新增速報」

1.首次建立事故速報(事故發生時)

68



事故速報功能(2/10)

可快速瞭解各項
資料填寫進度

依法規要求提供六項表單欄位

2 點選「事故發生基本資料」

69



事故速報功能(3/10)
廠商名稱及運作人資料以
登入帳號自動判斷帶出

一、填寫事故基本資料

3 事故時間、場所類型、人員傷亡情
形、事故類型請依實際狀況填報

若為交通事故，應填寫公
（道）路名詞及里程

70



事故速報功能(4/10)

4
新增事故現場存放毒化物或具危
害關注化學物質種類及數量

5 填寫完成後進行存檔
71



事故速報功能(5/10)

二、應變單位分工裝備

6
敘明廠方及外部支援單位；應變分工
請填寫參與應變單位任務分工

72



事故速報功能(6/10)

7 運作場所／毒災聯防小組／各級環保
單位使用應變裝（設）備、耗材

8 填寫完成後進行存檔
73



事故速報功能(7/10)
三、事故發生、應變及善後復原過程

依事故發生、廠內初期應變（若屬運送突發事故，
請描述於2小時內派遣應變人員到場應變之過程）、
請求外部支援（通報）、協同應變及善後復原先後
順序填寫

9 上傳現場概況、事故現場、應
變作業、善後復原等照片

10 填寫完成後進行存檔

74



事故速報功能(8/10)

四、環境污染及清理狀況

若委請清除處理業者清理，請註明清除處理機構名
稱、核淮字號、許可文件等資料與污染物流向

200字以內記錄事故產生之污染物（有害氣體、廢水、廢棄
物、土壤等）重(容)量(濃度)、分佈與清除/清運/處理等現
況，

11 填寫完成後進行存檔

75



事故速報功能(9/10)

五、檢討、改善與建議事項

可從事故知悉、疏散、應變、通報、組織動員、善後復原、
外部協調溝通、對當地居民之溝通事項等面相檢討，並個別
研擬改善方法

六、建議事項

12 填寫完成後進行存檔

76



事故速報功能(10/10)

13
確認資料皆填寫完成後，
即可進行套印及送審作業

皆已完成
資料填寫

77



事故結報功能(1/7)

2.填報事故結報(事故發生後)

速報狀態為已送審、補件中或
通過者，得「引用以製作結報」

1 點擊速報右方最後編輯時間
欄位之「引用以製作結報」

78



事故結報功能(2/7)

２ 引用後點選「編輯」
進入結報填寫畫面

79



事故結報功能(3/7)

３ 點選「事故發生基本資
料」進入，開始填寫

依法規要求，以
「速報」資料為
基礎，於「結報」
填寫較詳盡內容

80



以法規要求，業者應經由
詳加勘查後，紀錄蒐集事
證，予以分析研判、究明
發生事故原因等資料，

填寫氣象資料請參考中央氣象局
或運作場所現場設備所偵測數據

4
加填天氣狀況及周邊化學
物質等較詳盡基本資料

事故結報功能(4/7)

一、填寫事故基本資料

81



事故結報功能(5/7)

5 得上傳事故過程更清晰
圖片與更詳盡說明

6 增填運作場所廠週
界平面圖，並說明

事故發生、應變及善後復原過程

三、事故發生、應變及善後復原過程

82



事故結報功能(6/7)

為避免同樣或類似事故發生，請從製程、工作方法、教育訓練、
增修緊急應變計畫等面向研擬防止對策，並說明改善期程

７ 增填事故防止對策

８ 增填主管機關或外部單位，
及其他相關建議事項

五、檢討及改善與建議事項

83



事故結報功能(7/7)

９ 資料皆填寫完成後，即
可進行送審與轉檔列印

10
確認結報於十四日內完成
送審，及結束填報作業



七、責任保險管理填報功能

85



法源依據

86

✓ 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三十六條第二項，訂定毒性及關注化學物
質運作人投保責任保險辦法

✓ 第二條規定，製造、使用、貯存、運送第一類至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或經
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三十六條第一項指定公告具有危害性之關注化學物
質總量(包含因運作行為而發生變化後之總量)達下列基準者，運作人應於
運作前投保責任保險：
氣態：任一場所單一物質運作總量在分級運作量一百倍以上者。但運作氯、

甲醛總量未達二十公噸者，不在此限
液態：任一場所單一物質年運作總量達三千公噸以上，或任一日達一百公

噸以上
固態：任一場所單一物質年運作總量達一萬兩千公噸以上，或任一日達四

百公噸以上

✓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十六日起施行



功能介紹

87

登入毒化物登記申報系統，
點選建置責任保險。

1



功能介紹

88

109年7月3日已於毒性化學物質登記申報系統（業者端）
提供責任保險登載功能

點選新增直接進入建置責任保險
2



功能介紹

保險名稱與保險終止日期輸入

下拉選擇運作場所

依序輸入保險金額
身體傷亡最低應輸入兩百萬

事故傷亡最低應輸入一千五百萬
財物損失最低應輸入三百萬

累積保險金額最低應輸入三千六百萬

上傳此保險單據,檔案格式限PDF

確認依照規定投保

依序輸入各項資料

89



功能介紹

90

登入毒化物登記申報系統，
點選建置責任保險。

1



功能介紹

91

109年7月3日已於毒性化學物質登記申報系統（業者端）
提供責任保險登載功能

點選新增直接進入建置責任保險
2



功能介紹

保險名稱與保險終止日期輸入

下拉選擇運作場所

依序輸入保險金額
身體傷亡最低應輸入兩百萬

事故傷亡最低應輸入一千五百萬
財物損失最低應輸入三百萬

累積保險金額最低應輸入三千六百萬

上傳此保險單據,檔案格式限PDF

確認依照規定投保

依序輸入各項資料

92



THANK YOU


